
一、永康區大橋國小志願服務政策規劃與推動 

二、 編列年度預算： 

本校志工團經費由輔導處統籌規劃，並向家長會提出年度預算申請，經學

生家長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依程序辦理核銷。志工保險費由學

校預算支應，以確保志工權益與服務安全。志工團每學年編列經費上限為新臺

幣伍萬元整。 

表1-大橋國小113學年第１學期學生家長代表大會會議記錄(有關志工團部分) 

 

 

表2-大橋國小113學年第１學期學生家長委員會會議記錄(有關志工團部分) 

 

 


